
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处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

研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推进文化强国、科技强国建设，

充分发挥科技在文化和旅游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，促进文化和旅游

行业科技创新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我校决定开展 2024 年度国家文

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范围

本项目重点支持文化数字化、现代舞台艺术、智能公共文化服务、

沉浸式文化和旅游、文化和旅游装备设备等领域的科技创新，支持开

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技术集成应用创新，支持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

工艺等科技成果向行业转移转化，推动新业态、新模式等创新发展。

推荐项目应以文化和旅游发展中重要现实需求为导向，科技含量高，

创新性强，应用前景广阔、示范引领效果好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事业法人单位。

注册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前，科研组织能力较强，运行管理规范。

申报单位只能通过 1 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1969 年 1 月 1

日后出生，须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，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

时间不得少于 3 个月，同一年度只能申报 1 个项目。项目负责人应为

申报单位（不含合作单位）在职人员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应明确项目目标、主要内容、组织实施思路及工

作进度安排，科学设置考核指标。项目实施周期为 1—2 年。

（四）申报项目应具有前期工作基础，已完成可行性研究。不支

持已完成项目。

（五）申报项目须有自筹配套资金。

（六）鼓励“产学研用”各类主体联合申报，联合申报须有联合申

报协议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三、推荐单位

（一）各省（区、市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厅（局）

负责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项目申报，可择优推荐不超过 3 个项目。文

化和旅游部各有关直属单位、参与共建院校可直接申报推荐 1 个本单

位项目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应对推荐项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等负责，加强对

申报材料审核把关，并对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相关资质进行审查。

（三）鼓励推荐单位配套支持经费。

四、支持举措

文化和旅游部在受理推荐后，组织形式审查和评审，择优遴选后

委托实施，根据体量等情况支持 5—10 万元。



五、材料上报

申报单位应认真阅读附件—1《2024 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

新研发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填写附件—2《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

发项目申报书》（一式二份）。并于 6 月 5 日前纸质版材料上交至科

研处办公室，电子版材料（可编辑版本及含公章的扫描版本）请同步

发送至邮箱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周杰

Email：645177652@qq.com

电话：18845593988

地址：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（哈东校区）科研处办公室（A705）

附件：1.2024 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实施方案.doc

2.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申报书.doc

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处

高教研究中心

2024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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